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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在流入地完成

义务教育后不能继续升学的问题日益突出，引

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

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涉及我国在推进城乡一

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完善，

涉及城市管理、社会保障、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

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教育内

外诸多方面。能否顺利解决这一问题，事关教

育公平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大

局，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

法”。2011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

国务院关于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工作情况的报

告时，教育部负责人表示要“抓紧研究制定义务

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目前，教

育部正积极组织专家进行调研和讨论，着手起

草相关政策文件。在此背景下，梳理并厘清有

关问题，将有助于科学制定相关政策。

一、清晰把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的总体情况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问题，必须对这一群体

的有关特性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这样，

出台的相关政策才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首先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所包括的范

围问题。从户籍属性上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可分为农村户籍（即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城

市户籍两类。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流动儿童

和留守儿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

2000 年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推算，当时全国流动儿童数量为 1982 万，其中

农村户籍近 1500 万，城市户籍近 500 万，另有农

村留守儿童约 2000 万。根据 2010 年国家统计

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估计，我国流动儿

童数量已达 3800 万，其中农村户籍约 2800 万，

城市户籍近 1000 万。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我

国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 48.5%提高到 52.5%。

据此计算，5 年中大概会有 7500 万人从农村到

城市。今后我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数量仍

会继续增长，而且农村留守儿童有很多将随时

转化为随迁子女。面临庞大的农村户籍随迁子

女群体，还有日渐增长的城市户籍随迁子女群

体，我们认为，在未来即将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政

策文件中，应当明确把两类户籍性质的随迁子

女纳入政策指向对象范围。

其次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流动类型

问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流动，可分为

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含县市域范围）两种类

型。据研究，目前跨省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占 38.09％ ，省内流动的占 61.91％ 。其

中大都市跨省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比例比较

大 , 如 北 京 、上 海 、天 津 等 市 比 例 分 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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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1％ 、96.76％ 和 95.28％ 。其他如新疆、浙

江、江苏、广东、海南等地比例也较大 (高于

50%)。省内流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比例较高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一些人口流出大省，如湖

南、安徽、河南等。这些省省内流动的随迁子女

都占到当地随迁子女的 90％ 以上。目前解决

省内流动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

已经不是大的问题，解决的重点应放在跨省流

动的随迁子女升学问题上。跨省流动的随迁子

女主要集中在几个直辖市和较发达的省份，解

决起来要比省内复杂和困难得多。

二、全面了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升学状况

随着国家“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

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即“两为主”)政策的实

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

教育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 2011 年，全国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约

79.2%，比 2010 年增长了 12.7%。但是随着这

一群体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逐渐解决，他们在

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问题便日益凸显。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主体逐渐进入义务

教育后阶段，继续升学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意愿

强烈。据推算，2005 年年龄在 12—14 周岁的农

民工随迁子女已有 264 万，这就意味着全国当

时至少有近 264 万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需要接受

高中阶段教育，同时尚有 552 万农民工随迁子

女陆续进入高中阶段，此后这一数据更加庞

大。另据中国教科院调研，有相当一部分（近

50%）随迁子女家长希望孩子初中毕业后继续

在流入地读高中。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目前面临不能在流

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障碍。目前国家高考招生

政策明确要求按照户籍报名。仅此一条，就基

本上堵塞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高考的路径。在高考政策中关于考卷相同允

许借考的情况，明确指向是“因公”人员的随迁

子女，并不涉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

的政策仍不明朗。一是国家对于在流入地参加

中考的政策在指向上不明确。中考由省级政府

组织实施，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能否在

流入地参加中考，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但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初中毕业升

学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要求

“依法落实和保障每一个学生接受义务教育和

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权利”），应可以理解

为国家准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中考。二是各地出台的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政

策的状况不尽相同。截至 2010 年 12 月，允许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有津

沪皖闽琼鲁 6 个省市，明确作出规定的有 19 个

地级市（分布于冀黑吉辽等 14 个省）以及 4 个区

县（分布于皖鲁鄂 3 省），共涉及 20 个省市区。

各地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政策对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大都设有一定的报考条件，如暂住证、

原籍户口、流入地初中学籍证明和父母务工证

明等。

各地颁布的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政策仍具

有较大的局限性。目前仅有少数省市允许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且仅面向

省内流动的随迁子女，相对于随迁子女这一庞大

群体，政策惠及的人群有限。大多数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不得不返回户籍地参加中考，并在户

籍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成为新的留守儿童。另

外，当前的高考制度由于严格限定考生在户籍地

报名，严厉封堵“高考移民”，这就意味着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即使能够在流入地参加中考后

接受高中教育，3 年后仍需回到户籍地参加高

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积极性。

三、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

流入地参加中高考的思路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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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后继续升学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城镇化过

程中的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反映，因此仅由教

育部门来解决是不切实际的。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从中央层面统筹，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协调

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在内的政府各个部门共同参

与配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

就地解决，需要通过渐进的改革和推进，分阶

段、分情况，从逐渐缓解到彻底解决。

一是明确政策指向。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

考的随迁子女包含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两个类

型，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做到全包括，不能有所

偏废。

二是以开放中小城市户籍为契机，开展试

点改革。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宽

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可以此为契机，在

目前的户籍管理体系下，以及中考高考政策框

架内，实施政府为主导、教育部门参与、部分有

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的试点改革。

三是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在流入地借考的政

策，让即将升学的随迁子女能在流入地参加高

考借考。可在已经颁布的《2010 年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基础上，经过科学论

证，修订和补充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

流入地参加高考借考的规定，并落实具体操作

和管理措施，使这类人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获得在流入地高考的机会。

四是明确允许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政策，

促进地方政府充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异地升学的权利。在已经颁布的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基础上，明确规定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可以

参加中考，表明提倡教育机会公平的态度，以此

促进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让随迁子女获得

在流入地参加高中阶段升学考试的机会。

五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随迁子女在流

入地升学提供一条暂行通道。以职业教育作为

推进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政策突破口，在城市

向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面开放

免费职业教育和困难学生资助，增加他们“初中

后”的选择机会。同时建立中高等职业教育协

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农民工随迁子

女和其他流动人口子女提供一条在流入地参加

升学的暂行通道 ,满足他们接受职业教育的需

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

六是以省为主，因地制宜制定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政策。省

级政府是推进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

升学考试的主体。应依据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

教育资源承载能力，依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

居住、就业、纳税、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以及其

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制定具

体政策规定及相关配套保障措施。建立“以证

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模式，实

现“有条件准入、无障碍考试”，促进符合条件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子

女同等的教育权利。同时，加大普通高校招生

计划的宏观调控力度，通过适度调整招生计划，

保障各地不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升学

考试而影响当地的高考录取比例。

七是实行多元化的高考升学制度，彻底解

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问

题。根据我国国情 ,可建立以全国普通高校招

生统一考试为主 ,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

选拔录取相结合 ,政府宏观指导、调控 ,高校自主

招生、自我约束 ,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

制度。逐步实现以当地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

为依据来分配招生指标，以学籍为参加升学考

试的依据的管控机制。同时，推动区域自主命

题替代省市自主命题，或对考试成绩进行标准

化处理以实现考生成绩的可比性，推进高考成

绩的省际认证制度，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能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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